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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机关服务中心概况

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机关服务中心主要职责

（一）负责制定部机关后勤保障事业发展改革规划。

（二）承担部机关后勤服务保障工作。负责部机关办公

楼物业管理服务：为部机关提供公务用车、餐饮、医疗保健、

通讯等后勤服务保障；负责部机关办公家具实物和库房管

理；部领导专车管理；部机关公务用车管理；退休副部级干

部保障用车管理；部机关职工住房补贴核定；办理部属单位

和部属产权职工宿舍房屋、土地确权等有关工作；办理房改

售房和经济适用房不动产登记证；能源消耗情况统计；组织

开展“节能宣传周”活动；节能改造；相关住房的物业管理、

房租收取等工作。

（三）承担部机关委托的职工住宅物业服务，核算、代

收、代缴职工住宅供暖费及物业费；承担部机关交由其占有、

使用的国有资产管理工作，使经营性资产保值增值；承担部

机关办公楼、职工住宅的人防工程维护管理；使用售房款支

付职工住房补贴年度计划申报和发放工作；分解下达部属单

位年度能源消耗指标；开展节能工作年度考核；受部机关委



托组织人民防空和地下空间综合管理；申请使用公共维修资

金用于维修部属产权职工宿舍等事务性工作。

（四）依照国家有关政策规定，开展多种经营，提高经

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增强后勤保障能力。

（五）承担部机关委托的行政事务性工作，负责绿化、

爱国卫生、交通安全、计划生育、义务献血、环境综合整治

及社会事务性工作。

（六）负责部职工休假、疗养的接待服务；负责有关业

务培训班、会议的接待服务。

（七）承办部里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机关服务中心机构设置

机关服务中心内设 12 个处室：办公室（党委办公室）、

人事处、财务处、服务处、膳食处、车辆管理处、行政处、

住宅管理处、安全监管处、资产管理服务处、采购服务处、

经营单位监管处。



第二部分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机关服务中心 2022 年单位预算表



单位公开表1

单位收支总表
单位：万元

收      入 支      出

项目 预算数 项目 预算数

一、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 740.00 一、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6,101.62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收入 二、住房保障支出 243.68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收入

四、事业收入 4,066.70

五、事业单位经营收入

六、其他收入 645.00

本年收入合计 5,451.70 本年支出合计 6,345.30

使用非财政拨款结余 877.58 结转下年

上年结转 16.02

收    入    总    计 6,345.30 支    出    总    计 6,345.30



单位公开表2

单位收入总表
单位：万元

科目

合计 上年结转
一般公共预
算拨款收入

政府性基
金预算拨
款收入

国有资本
经营预算
拨款收入

事业收入
事业单位
经营收入

上级补助
收入

附属单位
上缴收入

其他收入
使用非财政
拨款结余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金额
其中:教育

收费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6,101.62 5.18 562.66 4,023.20 633.00 877.58

20801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管理事务 4,985.00 520.00 3,754.42 633.00 77.58

2080103 机关服务 4,985.00 520.00 3,754.42 633.00 77.58

20805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1,116.62 5.18 42.66 268.78 800.00

2080502 事业单位离退休 76.62 5.18 42.66 28.78

20805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960.00 160.00 800.00

2080506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80.00 80.00

221 　住房保障支出 243.68 10.84 177.34 43.50 12.00

22102 　　住房改革支出 243.68 10.84 177.34 43.50 12.00

2210201 住房公积金 195.91 9.30 143.11 43.50

2210202 提租补贴 19.54 1.54 18.00

2210203 购房补贴 28.23 16.23 12.00

合     计 6,345.30 16.02 740.00 4,066.70 645.00 877.58



单位公开表3

单位支出总表
单位：万元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合  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上缴上级支出 事业单位经营支出
对附属单位
补助支出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6,101.62 6,101.62

20801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管理事务 4,985.00 4,985.00

2080103 机关服务 4,985.00 4,985.00

20805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1,116.62 1,116.62

2080502 事业单位离退休 76.62 76.62

20805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960.00 960.00

2080506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80.00 80.00

221 　住房保障支出 243.68 243.68

22102 　　住房改革支出 243.68 243.68

2210201 住房公积金 195.91 195.91

2210202 提租补贴 19.54 19.54

2210203 购房补贴 28.23 28.23

合  计 6,345.30 6,345.30



单位公开表4

财政拨款收支总表

单位：万元

收      入 支      出

项目 预算数 项目 预算数

一、本年收入 740.00 一、本年支出 756.02

（一）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740.00 （一）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567.84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 （二）住房保障支出 188.18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

二、上年结转 16.02

（一）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16.02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

二、结转下年

收    入    总    计 756.02 支    出    总    计 756.02



单位公开表5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表
单位：万元

功能分类科目 2021年执行数 2022年预算数
2022年预算数比

2021年执行数

2022年预算数比

2021年执行数
（扣除中央基建投资）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执行数
扣除中央基建
投资后执行数

年初预算数
扣除中央基建
投资后预算数

增减额 增减(%) 增减额 增减(%)

小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528.54 528.54 562.66 562.66 562.66 34.12 6.46% 34.12 6.46%

20801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管理事务 492.25 492.25 520.00 520.00 520.00 27.75 5.64% 27.75 5.64%

2080103 机关服务 492.25 492.25 520.00 520.00 520.00 27.75 5.64% 27.75 5.64%

20805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36.29 36.29 42.66 42.66 42.66 6.37 17.55% 6.37 17.55%

2080502 事业单位离退休 36.29 36.29 42.66 42.66 42.66 6.37 17.55% 6.37 17.55%

221 　住房保障支出 184.11 184.11 177.34 177.34 177.34 -6.77 -3.68% -6.77 -3.68%

22102 　　住房改革支出 184.11 184.11 177.34 177.34 177.34 -6.77 -3.68% -6.77 -3.68%

2210201 住房公积金 152.00 152.00 143.11 143.11 143.11 -8.89 -5.85% -8.89 -5.85%

2210202 提租补贴 13.37 13.37 18.00 18.00 18.00 4.63 34.63% 4.63 34.63%

2210203 购房补贴 18.74 18.74 16.23 16.23 16.23 -2.51 -13.39% -2.51 -13.39%

合  计 712.65 712.65 740.00 740.00 740.00 27.35 3.84% 27.35 3.84%



单位公开表6

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表
单位：万元

预算支出经济分类科目 2022年基本支出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合计 人员经费 公用经费

301 　工资福利支出 650.68 650.68

30101 基本工资 399.39 399.39

30102 津贴补贴 108.18 108.18

30113 住房公积金 143.11 143.11

3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36.76 36.76

30209 物业管理费 36.76 36.76

303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52.56 52.56

30302 退休费 52.56 52.56

合  计 740.00 703.24 36.76



单位公开表7

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表

单位:万元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2022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合  计

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机关服务中心2022年没有政府性基金收入，也没有使用政府性基金安排的支出。



单位公开表8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表
单位：万元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2022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小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合   计

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机关服务中心2022年没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也没有使用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安排的支出。



单位公开表9

财政拨款预算“三公”经费支出表
单位：万元

2021年预算数 2022年预算数

合计
因公出国
（境）费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

公务接待费 合计
因公出国
（境）费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

公务接待费

小计
公务用车
购置费

公务用车
运行费

小计
公务用车
购置费

公务用车
运行费

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机关服务中心2022年没有安排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



第三部分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机关服务中心 2022 年单位预算情况说明

一、关于 2022年收支总表的说明

按照综合预算的原则，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机关服务

中心所有收入和支出均纳入单位预算管理。收入包括：一般

公共预算拨款收入、事业收入、其他收入、使用非财政拨款

结余、上年结转；支出包括：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住房保

障支出。2022年收支总预算 6,345.30万元。

二、关于 2022年收入总表的说明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机关服务中心 2022 年收入预算

6,345.30万元，其中：上年结转 16.02万元，占 0.25%；一般

公共预算拨款收入 740.00万元，占 11.66%；事业收入 4,066.70

万元，占 64.09%；其他收入 645.00万元，占 10.17%；使用

非财政拨款结余 877.58万元，占 13.83%。

三、关于 2022年支出总表的说明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机关服务中心 2022 年支出预算

6,345.30万元，全部为基本支出。

四、关于 2022年财政拨款收支总表的说明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机关服务中心 2022 年财政拨款

收支总预算 756.02万元。收入全部为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无

政府性基金预算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包括：一般公共



预算当年拨款收入 740.00万元、上年结转 16.02万元；支出

包括：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567.84万元、住房保障支出 188.18

万元。

五、关于 2022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表的说明

（一）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规模变化情况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机关服务中心 2022 年一般公共

预算当年拨款 740.00 万元，比 2021 年执行数增加 27.35 万

元，主要是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过紧日子的有关要求，

厉行节约办一切事业，大力压减一般性支出，重点压减了公

用经费中涉及的非急需非刚性支出，同时合理保障了中心基

本运转和人员基本支出的支出需求，体现在有关支出科目

中。

（二）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结构情况。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562.66 万元，占 76.04%；住房保

障支出 177.34万元，占 23.96%。

（三）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具体使用情况。

1.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管理

事务（款）机关服务（项）2022 年预算数为 520.00 万元，

比 2021年执行数增加 27.75万元，增长 5.64%。主要是增加

人员经费保障。

2.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款）

事业单位离退休（项）2022年预算数为 42.66万元，比 2021

年执行数增加 6.37万元，增长 17.55%。主要原因是中心 2022

年未纳入央保统筹的退休发放增加。



3.住房保障支出（类）住房改革支出（款）住房公积金

（项）2022年预算数为 143.11万元，比 2021年执行数减少

8.89万元，降低 5.85%。主要是在编人员按国家规定退休。

4.住房保障支出（类）住房改革支出（款）提租补贴（项）

2022年预算数为 18.00万元，比 2021年执行数增加 4.63万

元，增长 34.63%，主要原因是 2021年动用上年度结转资金

3.92万元。

5.住房保障支出（类）住房改革支出（款）购房补贴（项）

2022年预算数为 16.23万元，比 2021年执行数减少 2.51万

元，降低 13.39%。主要原因是动用售房收入 12万元。

六、关于 2022年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表的说明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机关服务中心 2022 年一般公共

预算基本支出 740.00万元，其中：

人员经费 703.24万元，主要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贴、

住房公积金、提租补贴、购房补贴、未纳入央保统发的退休

人员补贴。

日常公用经费 36.76万元，主要包括：物业管理费等。

七、关于 2022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表的说明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机关服务中心 2022 年无政府性

基金预算，故表中无数据。

八、关于 2022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表的说明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机关服务中心 2022 年无国有资

本经营预算，故表中无数据。



九、关于 2022 年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支出表的

说明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机关服务中心 2022 年无一般公

共预算“三公”经费预算，故表中无数据。

十、其他重要事项情况说明

2022 年政府采购预算总额 278.24 万元，其中：政府采

购货物预算 29.30万元、政府采购服务预算 248.94万元。



第四部分 名词解释

根据财政部制定的 2022年政府收支分类科目，对有关

名词做如下解释：

（一）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指中央财政当年拨付的

资金。

（二）事业收入：指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辅助活动所取

得的收入。

（三）其他收入：指除上述“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

“事业收入”等以外的收入。主要是按规定动用的售房收入、

存款利息收入等。

（四）上年结转：指以前年度安排、结转到本年仍按原

规定用途继续使用的资金。

（五）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

作任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六）“三公”经费：纳入中央财政预决算管理的“三

公”经费，是指中央部门用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

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

（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管理事务（款）机关服务(项)：指基本支出。



（八）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

（款）事业单位离退休（项）：指单位离退休经费。

（九）住房保障支出（类）住房改革支出（款）住房

公积金（项）：指按照《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规定，由

单位及其在职职工缴存的长期住房储金。该项政策始于上世

纪九十年代中期，在全国机关、企事业单位在职职工中普遍

实施，缴存比例最低不低于 5%，最高不超过 12%，缴存基

数为职工本人上年工资。行政单位缴存基数包括国家统一规

定的公务员职务工资、级别工资、机关工人岗位工资和技术

等级（职务）工资、年终一次性奖金、特殊岗位津贴、艰苦

边远地区津贴，规范后发放的工作性津贴、生活性补贴等；

事业单位缴存基数包括国家统一规定的岗位工资、薪级工

资、绩效工资、艰苦边远地区津贴、特殊岗位津贴等。

（十）住房保障支出（类）住房改革支出（款）提租

补贴（项）：指经国务院批准，于 2000 年开始针对在京中

央单位公有住房租金标准提高发放的补贴，中央在京单位按

照在编职工人数和离退休人数以及相应职级的补贴标准确

定，人均月补贴 90元。

（十一）住房保障支出（类）住房改革支出（款）购房

补贴（项）：指根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

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国发〔1998〕23号）的规定，

从 1998 年下半年停止实物分房后，房价收入比超过 4倍以



上地区对无房和住房未达标职工发放的住房货币化改革补

贴资金。中央行政事业单位从 2000 年开始发放购房补贴资

金，地方行政事业单位从 1999 年陆续开始发放购房补贴资

金，企业根据本单位情况自行确定。在京中央单位按照《中

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建设部等单位〈关于完善

在京中央和国家机关住房制度的若干意见〉的通知》规定的

标准执行，京外中央单位按照所在地人民政府住房分配货币

化改革的政策规定和标准执行。


